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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願人陳ＯＯ因於投票日助選事件，不服臺中市選舉委員會（下

稱原處分機關）112 年 4 月 18 日中市選四字第 1123450082 號

裁處書（下稱原處分），提起訴願案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主 文 

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事  實 

一、  訴願人於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（111 年 11 月 26

日）下午 12 時 3 分至 12 時 4 分，在 Line 通訊軟體「2022

大里霧峰要更好江和樹服務團隊」群組中，以暱稱「ＯＯ」

傳送「珍惜神聖選票，請大家踴躍投票，請尚未投票的朋

友，出來投票」及「台中市議員候選人 7 號江和樹及立德

里里長候選人 2 號江慶賢競選圖片」等 2 則訊息(下稱系爭

訊息)，案經原處分機關委員會審議，認訴願人上開行為已

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(下稱公職選罷法)第 56 條第 2

款，依同法修正前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，裁處訴願人新臺

幣（下同）50 萬元罰鍰。訴願人不服，提起訴願。 

二、  訴願意旨略謂 

(一) 程序事項 

本件原處分認事用法顯有違誤，其合法性顯有疑義，若

執行原處分，將導致訴願人除財產法益受有侵害，而生

有難以回復之損害，請依訴願法第 93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

於本件訴願確定前停止原處分之執行，以維適法權益。 

(二) 實體事項 

1. 系爭訊息涉及高價值政治言論，應從嚴認定及限縮解

釋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要件，並考量市井小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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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社群媒體之使用所能造成之影響力、控制力等，

是否會產生如立法目的所指的激化選情。且系爭訊息

僅表達大家踴躍行使選舉權，或說明自己圈選號次，

至多僅得認屬單純表達自己政治立場。 

2. 原處分書未附記理由，請依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補記

理由。 

3. 訴願人於收到原處分機關通知陳述意見時，才知悉其

行為可能觸犯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，行為

時訴願人並不知可能違反相關規定，故衡量行政罰法

第 18 條，懇請從寬認定訴願人的可責難性、所生影

響、所得之利益、受處罰者之資力等。減輕罰鍰額度。 

三、  原處分機關答辯意旨略謂 

(一) 程序事項 

所謂「難於回復之損害」，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

能以金錢賠償，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，如為執行可認達

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。是其損害若得以金錢填補，原

則上即非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。本案行政處分係裁處 50

萬元之金錢罰鍰，亦無損害計算困難之疑義，尚無損害

回復之困難。另本案訴願人 112 年 5 月 29 日向本會申請

分期繳納，並經本會審酌同意於 112 年 6 月 1 日函復同

意分 30 期繳納在案，併此陳明。 

(二) 實體事項 

1. 本案裁處前業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通知被檢舉

人(即訴願人)陳述意見（訴願人女兒代筆再由訴願人

簽名）略以：「…母親回憶當天情形…友人剛才在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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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催票，沒有意識到當天是投票日不可在任何管道從

事助選言論，遂誤犯在 Line 群組中轉發圖片並提醒大

家踴躍投票。…去年 11 月 26 日在 Line 群組中的過往

訊息已經查不到，光根據此畫面截圖有斷章取義之疑

慮，至於有無其他人留言附和甚或是被踴躍投票助選

言論帶風向?已不可考…。」等，足徵訴願人於 111

年 12月 26日投票日在 Line群組中轉發圖片並提醒大

家踴躍投票之行為，為其所不爭執。依訴願人所述，

其行為時應能注意已為投票日(111 年 11 月 26 日)；

惟其因未盡注意義務而疏未注意，尚難謂訴願人無過

失。 

2. 處分書已載明「受處分人於 111 年 11 月 26 日投票日

於通訊軟體群組中傳送訊息行為」，該行為已構成於投

票日從事競選、助選或罷免活動之裁罰要件，尚無訴

願人所陳之欠缺理由瑕疵。 

3. 訴願人所陳「學經歷、一般市井民眾、非知名網紅、

非公眾人物、無心之過、初犯、態度良善、激化選情、

對價獲利」等，非屬「法定得減輕事由」，其主張得依

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、3 項減輕處罰，要件仍屬未合。 

 

理  由 

一、  按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、修正前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：

「政黨及任何人，不得有下列情事：二、於投票日從事競

選、助選或罷免活動。」、「違反…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，

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；違反第五十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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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規定，經制止不聽者，按次連續處罰。」；修正後第 110

條第 6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

者，依下列規定處罰；違反第五十六條規定，經制止不聽

者，按次處罰：一、政黨、候選人、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

人、被罷免人及其受僱人、代理人或使用人：處新臺幣二

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。」 

二、  行政罰法第 5 條：「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，適用

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。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

利於受處罰者，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。」 

三、  中央選舉委員會 100 年 2 月 10 日中選法字第 1000020484

號函釋，「所謂『競選或助選活動』，依其字義，係指一切

為求自己當選或意在幫助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作為，至其態

樣為何，並非所問。又上揭規定，其立法意旨乃在冷卻激

情令選民抉擇投票，並未加區分所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之

對象，是故競選或助選活動之對象為不特定人或特定人，

其違法尚無二致。」 

四、  有關訴願人指摘原處分未附記理由一節，參最高行政法院

100 年度判字第 2175 號判決意旨，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

者，應記載主旨、事實、理由及其法令依據，固據行政程

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。但觀諸前開規定之目

的，在使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以瞭解行政機

關作成行政處分之法規根據、事實認定及裁量之斟酌等因

素，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，及對其提起行政救

濟可以獲得救濟之機會，並非課予行政機關須將相關之法

令、事實或採證認事之理由等等鉅細靡遺予以記載，始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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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法。故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之事實、理由及其法令依據，

如已足使人民瞭解其原因事實及其依據之法令，即難謂有

理由不備之違反。本件原處分書面已記載主旨、案件事實、

法令依據及簡要理由，雖未將採證認事及審酌過程全部詳

細記載，然作成原處分之委員會會議紀錄亦已上傳至原處

分機關官方網站，供民眾閱覽及下載使用，使訴願人可查

閱原處分之審酌過程，依前開判決意旨，原處分所記載之

相關事項，應已足使訴願人瞭解其原因事實及依據之法

令，訴願人指摘原處分違反行政行為明確性，顯無可採。 

五、  復訴願人於投票日下午 12 時 3 分至 12 時 4 分傳送系爭訊

息為訴願人所不爭執，此有截圖及訴願人陳述意見等資料

為證，雖訴願人主張系爭訊息主要是鼓勵民眾踴躍行使投

票權，然細究系爭訊息可分成二部分：其一，訴願人請民

眾踴躍投票，其二，為市議員候選人及里長候選人聯合競

選文宣內容，並載有「11/26 懇請支持」之文字，從該競

選文宣內容，且訴願人亦為該市議員候選人服務團隊之群

組成員等資料觀之，並參中央選舉委員會 100 年 2 月 10

日中選法字第 1000020484 號函釋意旨及依一般社會通

念，已屬支持者為特定候選人助選活動之常見態樣。另訴

願人主張行為時不知可能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6第 2款規定

一節，因訴願人於裁處前之陳述意見未予主張，致原處分

機關無從知悉並難以依行政罰法第 8條但書及第 18條規定

裁量是否有酌減罰鍰額度之情事，是原處分機關裁處時依

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及修正前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，

處訴願人法定罰鍰最低額 50 萬元罰鍰，洵屬有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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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 然查，行政罰法第 5 條於 111 年 6 月 15 日修正公布：「行

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，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

條例。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，適用

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。」係採「從新從輕」之處罰原

則，核其修正意旨，將行為後法規之變動之法規適用時點

自「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」，修正為「裁處時」，即除行政

機關第一次裁罰時，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、訴願決定、

行政訴訟裁判，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

另為適當之處分時之法律狀態，均應加以比較衡量，進而

適用較有利於受處罰者之法規（參立法理由）。又所謂「行

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」者，限於已公布或發布且施

行之實體法規之變更，且不論是義務規定或處罰規定之變

更，均足以影響行政罰之裁處，故皆屬系爭規定之「法規

變更」。至於訴願審議時仍有系爭規定之適用（法務部 112

年 8 月 23 日法律字 11203509600 號函釋意旨參照）。 

七、  經查，本件行為發生於 111 年 11 月間，原處分作成時間為

112 年 4 月間，訴願提起時間則為 112 年 5 月間，公職人

員選舉罷免法已於 112 年 6 月 9 日修正公布，而訴願審議

時因本件所應適用之法令已有局部修正，而經比較裁罰依

據之修正前公職選罷法第 110 條第 5 項、修正後公職選罷

法第 110 條第 6 項第 2 款所規定之裁罰額度，已從「50 萬

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」修正為「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

以下罰鍰」之裁罰額度，足認修正後公職選罷法第 110 條

第 6 項第 2 款規定對於訴願人較為有利，依行政罰法第 5

條規定，本件原處分自應適用修正後公職選罷法第 110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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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項第 2 款規定予以裁處。原處分未及適用修正後公職

選罷法第 110 條第 6 項第 2 款規定，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

違法。訴願意旨求為撤銷原處分，雖未以此指摘，但此為

受理訴願機關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，仍應認訴願為有理

由。又因裁罰金額涉及原處分機關之裁量權，爰將原處分

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八、  至訴願人聲請停止執行一節，按訴願法第 93 條第 1 項及第

2 項規定「原行政處分之執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因

提起訴願而停止。」、「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，

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，且有急迫情

事，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，受理訴願機關或

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，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

或一部，停止執行。」原處分所據事實及適用法規，並非

不待審查即得認定合法性顯有疑義，且所處罰鍰不因執行

而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，與前揭訴願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

停止執行之要件未符，所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，核無必要。 

九、 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故依訴願法第 81 條第 1

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 


